区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文件


金平区人民政府关于金平区2023年第二次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

2023年12月
金平区财政局局长  庄毅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作关于金平区2023年财政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
1、 本次预算调整的原因
[bookmark: _GoBack]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土地出让收入变动需相应调整支出；二是上级补助资金收入增加需相应调整支出；三是省新增下达我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需要对预算进行调整；四是国有资本经营及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发生变化需作调整。
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我区财政总收入调整为536675万元，增减因素相抵后比年初预算565996万元调减29321万元。其中：区本级财政收入375053万元，比年初预算466001万元调减90948万元；省市一次性补助收入161622万元，比年初预算99995万元调增61627万元。
区本级财政收入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895万元，比年初预算91126万元调增9769万元，比增17.36%。其中，税收收入72216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比增15%，税收占比71.58%；非税收入28679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9769万元，比增23.77%，非税占比28.42%。
2.税收返还14735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
3.省市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98625万元，比年初预算79515万元调增19110万元。
4.上年结余收入100998万元，比年初预算100893万元调增105万元，主要为根据上年年终指标对账调整上年结转收入。
5.调入资金26577万元，比年初预算155356万元调减128779万元。
6.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076万元，比年初预算24376万元调减300万元。
7.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9147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9147万元。
（二）支出调整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2023年我区财政总支出调整为536675万元，比年初预算565996万元调减29321万元。其中：区本级支出375053万元，增减因素相抵后比年初预算466001万元调减90948万元；上级一次性补助支出161622万元，比年初预算99995万元调增61627万元。
1.人员经费调整为165691万元，增减因素相抵后比年初预算172852万元调减7161万元，主要为按实调整人员经费。 
2.公用经费调整为3851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
3.本级项目支出调整为144388万元（含上年结转支出62889万元），增减因素相抵后比年初预算231393万元调减87005万元。
4.上级一次性补助支出调整为161622万元，比年初预算99995万元调增61627万元。
5.上解支出36959万元，比年初预算36684万元调增275万元。
6.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9148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
7.调出资金13316万元，比年初预算12073万元调增1243万元，主要增加调入政府性基金用于安排本年度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手续费及发行费。
8.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00万元，比年初预算调增17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持平，年终无结余。
三、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我区基金预算总收入调整为25513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283210万元调减28074万元，其中：本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2735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160250万元调减132894万元；上级基金补助收入调整为62014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12437万元调增49577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3450万元，与第一次调整预算持平；调入资金1331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12073万元调增1243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129000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调增54000万元，为第二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50000万元和第三批债券资金用途跨区域调整至我区的4000万元。
（二）支出调整
2023年我区基金预算总支出调整为255136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283210万元调减28074万元，其中：本级项目支出调整为193122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270773万元调减77651万元；上级补助支出调整为62014万元，比第一次调整预算12437万元调增49577万元。
基金预算收支持平，年终无结余。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为630万元，比年初预算769万元调减139万元。
（二）支出调整
2023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630万元，比年初预算769万元调减139万元。其中：本级收入安排支出53万元，比年初预算150万元调减97万元，原因为调减汕头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运营经费；上年结转支出420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上级补助支出134万元，与年初预算持平；调出资金23万元，比年初预算65万元调减42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相抵，年终无结余。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2023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45479.68万元，比年初预算54424.16万元调减8944.48万元。
（二）支出调整
2023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45479.68万元，比年初预算51859.78万元调减6380.10万元。
收支相抵，当年收支结余0.00万元，比年初预算2564.38万元调减2564.38万元。年终累计结余30360.66万元，比年初预算32925.04万元调减2564.38万元。
六、存量财政资金收回及使用方面情况说明
截止2022年末，我区收回本级财政统筹存量资金结余21226万元，2023年以来截至10月底已安排调剂项目12743万元（详见附表8），结余8483万元。
2023年，为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我区共收回存量资金3143万元（详见附表9），其中收回其他应付款1966万元，预算单位缴回存量资金540万元，收回未执行指标637万元。
截至目前，存量资金结余11626万元。为缓解我区收支矛盾，将本年度在预算内安排的对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的补助项目资金10593万元调剂在存量资金中安排，调剂后存量资金结余1033万元作为本级财政统筹使用。
七、年中债务调整情况
截至目前，2023年上级共下达我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29000万元，全部为专项债券资金。对比第一次调整预算调增54000万元，为上级下达我区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券50000万元和第三批债券资金用途跨区域调整至我区的4000万元（分配情况详见附表7）；再融资一般债券9147万元，用于偿还到期的2016年一般债券本金。
调整后我区债务限额为673344.3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7344.36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6000万元），债务余额为67309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37099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36000万元）。我区严格将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控制在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内。
八、预算调整后财政工作的主要措施
下阶段，我们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铆足干劲，在困难中砥砺奋进，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为主的工作总基调，坚持“过紧日子”的工作要求，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警惕防范财政领域风险，保障财政平稳运行。具体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加强收入征收管理，多措并举，科学谋划，精准发力，深挖收入来源，清理盘活国有资产，推动存量土地出让，增加区级财力保障，缓解我区财力负担。二是动态跟踪库款资金情况，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强资金统筹力度，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三是全面梳理预算项目未支出资金情况，分析执行进度较慢的原因，及时清理收回存量资金调整用于急需支出的项目，在财政紧平衡的情况下，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减少资金沉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更高效地运用好预算资金，全力实现年终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预算调整属预测数，待年终预算执行结束后，实际结果将在《金平区2023年财政决算报告》中体现。本次预算方案调整后，我们将认真组织执行，确保预算调整方案的圆满实现。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金平区2023年财政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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